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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967 证券简称：内蒙一机 公告编号：临2025-020号

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七届十六次监事会决议公告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一、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

（一）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

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（二）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25 年 6 月 1 日以电子邮件、

书面送达方式发出。

（三）本次会议于 2025 年 6 月 6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并形成决议。

（四）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4名，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4名。

二、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

经出席监事审议，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：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

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议案》

1.公司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公

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条件，公司具备实施

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，符合激励计划中对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

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要求，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

的情形；

2.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解

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下列情形：

（1）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；

（2）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；

（3）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

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；

（4）具有《公司法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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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；

（6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。

3.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，认为本次 131 名激励对象已满足

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和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，其作为公司

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、有效。

综上，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

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，131 名激励对象满足股权

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符合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

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 131 名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

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。

同意 4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，表决通过。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募集资金投资“外贸车辆产业化建设项目”完成验

收将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议案》

同意 4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，表决通过。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募集资金投资“4×4 轻型战术车产业化建设项目”

建设内容优化调整及延期议案》

同意 4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，表决通过。

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

2025 年 6 月 7 日


